2013年顺德区大良云路小学公开招聘教师公告
    根据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》规定和《2013年顺德区中小学教师招聘工作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校师资实际需求，现就2013年我校公开招聘教师公告如下：

一、学校情况简介
顺德区云路小学是大良街道辖管的公办小学。现有教学班33个，学生1539人，教师73名。近年来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：1995年被评为顺德一级学校；2001年被评为佛山市一级学校；2005年被评为“佛山市绿色学校”；2011年被评为广东省第五批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、顺德区安全文明校园；2012年成为顺德首个“广东省葫芦丝巴乌训练基地”；连续多次荣获大良街道先进学校、德育先进学校﹑顺德区体艺先进学校、爱国卫生先进学校等荣誉称号。
二、招聘需求
（一）招聘原则
公开招考、择优录用。

（二）招聘计划
语文、数学教师各1名。

（三）应聘条件
1、思想品德: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，遵纪守法，乐于奉献。

2、教师资格：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。属于非师范教育类专业的引入教师，确实未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，必须在引入后1年内取得教师资格。

3、年龄： 35岁以下（1978年1月1日后出生），男性若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，年龄可放宽为40岁以下（1973年1月1日后出生）。

4、学历：除顺德生源（顺德生源是指参加普通高考时户籍为顺德籍的生源）毕业生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外，其他的必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。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要求必须对口。

5、职称：在职引入的教师，参加工作时间在6年以上的要求具有中级以上职称，参加工作时间在5年以内的要求具有初级职称。

6、身体状况：身体健康，符合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。

7、其他条件：

（1）属于应届毕业生应聘的，非顺德生源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①国家重点师范院校、“211工程”普通高等院校毕业。

②硕士研究生或双学士。

③综合考评成绩（或学业成绩）排名在年级毕业生总数前15%比例内或平均学分绩点达到3.2以上（需要提供院校的学籍成绩表和有关证明）。

④具有普通高等院校或校内院、系的学生会（或团委）干部任职经历者（需要提供院校的聘书或任职文件）。

⑤专业院校毕业并有特殊专长的优秀毕业生。专业院校是指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等方面的专门院校。

（2）属于在职人员应聘的，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①近五年曾获得县（区）级以上人民政府、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优秀校长或教师荣誉称号（包含名校长、优秀校长、先进教育工作者、优秀教师、骨干教师、首席教师、名教师、学科带头人、优秀班主任、优秀辅导员、教坛新秀等）；工作不满五年的，曾获得镇（街道）级以上（市属、区属学校工作的获得校级以上）优秀教师荣誉称号。
②近五年曾获得县（区）级以上人民政府、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室、电教站颁发的教学基本功比赛、教案设计比赛、多媒体课件比赛、教学论文比赛、文艺汇演创作指导等专项性比赛一等奖以上表彰奖励的；工作不满五年的，曾获得镇（街道）级以上（市属、区属学校工作的获得校级以上）专项性比赛一等奖以上表彰奖励。
③具有硕士学位或双学士学位者。

三、招聘程序

（一）报名和资格审查
1、报名形式。2013年1月4日前到招聘学校报名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2、提交招聘材料具体要求
（1）材料内容
包括个人简历、学历证书、教师资格证原件和复印件（学历证书、教师资格证2013年应届毕业生暂免，非顺德生源需提供院校的学籍成绩表和有关证明）、身份证明材料（户口簿或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）、相关荣誉及资历原件和复印件。
（2）材料提交

把上述材料装订成册，用档案袋装好，封面写 “应聘材料”字样及应聘人姓名、联系方式，于2013年1月4日前交至学校教导处。凡以邮寄方式递交材料的，以2013年1月4日前学校收到邮件为准。以邮寄方式递交材料的暂不用提交材料原件，待遴选时提交原件核查。
3、资格审查

根据招聘条件，学校择优确定面试人员名单，后续事宜由学校电话通知。
4、联系方式

（1）学校地址：顺德区大良街道云良路云德街1号。

（2）联系电话：顺德区云路小学教导处 0757-22383351或0757-22211599
（二）面试
面试由区教育局指导，街道教育局组织实施。学校成立教师招聘面试考核小组，由学校行政、学科组长、骨干教师代表和面试专家组成。面试总分为100分，面试合格分为70分。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推荐学科面试合格前3名到街道教育局，由街道教育局统一向区教育局推荐参加笔试。
（三）笔试、体检、公示等环节由顺德区教育局统一安排
（四）录用
公示无异议的拟录用人员，提交教师招聘有关纸质材料，由区教育局审查后按常规办理毕业生接收或人事调动手续，学校实行聘用，签订聘用合同。毕业生报到时需持有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》或《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》。新聘用的应届毕业生实行试用期制度，试用期为一年。期满考核合格的，正式聘用；不合格的，解除聘用关系。

若体检中出现不合格或放弃体检的，公示中发现问题的，区教育局审查资料不合格的，自行放弃录用的，所缺岗位人员按综合总分成绩从高到低可依次递补。是否递补人选，由招聘单位研究提出意见后报区教育局审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顺德区云路小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2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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